
 

重 庆 邮 电 大 学 

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生申请学士学位的要求

及程序 

  

按重邮〔2021〕19 号文《重庆邮电大学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

则（修订）》的要求，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生（函授、业

余）申请学士学位工作具体要求和程序如下： 

一、申请人员范围： 

具有重庆邮电大学学籍，经审查准予毕业的高等学历继续教

育本科学生或获得我校本科毕业证书两年之内（具体起止日期，以

毕业证书打印日期为准计算）的毕业生。 

二、申请条件： 

1.申请学士学位英语水平要求： 

（1）本科在读期间或毕业两年内通过重庆市学位办（或与重

庆市学位办成绩互认的省级学位办）组织的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

科毕业生申请学士学位外语统考，成绩合格的高等学历继续教育

本科毕业生（学位英语成绩有效期为三年，具体起止日期，以合格

证书打印日期或成绩公布日期为准）。 

（2）自 2020 年起，在市教委不再统一组织我市普通高等学

校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学生申请学士学位外国语水平考试，也

不再统一委托开展市外借考工作情况下，采取以下四种方式做为

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毕业生申请学士学位英语水平的更替方案： 

① 2020年以前，获得大学英语四级考试(CET-4) 425 分及以

上； 

② 2020年 1 月以后，获得大学英语四级考试(CET-4) 355 分

及以上； 



 

③ 2020 年 1 月以后，获得的全国英语等级考试(PETS)三级

及以上； 

④ 2020 年 1 月以后，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“00015 英语

(二)”课程统考 60 分及以上。 

以上四种方案并行，学生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，选择对已最优

方案。 

 

     2. 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学生（函授、业余）课程平均成绩

75 分及以上，毕业论文成绩优良（75 分以上，含 75 分）； 

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学生累计补考课程： 

“高中起点本科”学生四门（含四门）以下者， 

“专升本”学生三门（含三门）以下者； 

3.在读期间没有考试作弊、论文抄袭等学术不端行为者。 

4.学习期间，未受过严重警告（含本级）以上纪律处分者。 

5.根据《重庆邮电大学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(修订)》等文件

的有关规定，申请学士学位的学生毕业论文不得有抄袭现象。故我

院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学生申请授位，必须通过查重审核，且论

文复制比不大于 30%。 

三、申请时间： 

          2022 年 5 月 10 日－ 27 日。 

四、申请程序： 

申请学位者，需向所在函授站点提供材料如下： 

（1）本科“毕业证书”和学位外语水平相关证明材料原件及

复印件一份，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一份（由函授站点审核无误后，

在复印件上签字确认，原件退还本人）。 



 

（2）“重庆邮电大学学士学位申请表（附件一）”和“重庆邮

电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生申请学士学位登记表（附件

二）”各一份。 

（3）本科就读期间“成绩登记表”一份（需加盖所在函授站

公章）。 

（4）近期两寸的蓝底、半身免冠登记照片，申请时请务必贴

在“重庆邮电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生申请学士学位登

记表（附件二）”上。 

（5）本人毕业论文及查重报告原件各一份（查重报告具体要

求见《关于开展 2022年申请学士学位本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查重

检测的通知》）。 

五、学位证书发放方式 

1.学位证书将由所在函授站点统一领取。 

2.根据教育部规定，学位证书遗失后不补发，只开具纸质证

明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重庆邮电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   

2022 年 5月 7 日 

 

 

 

 

http://www.cqupt.net/hanshou/xwsq_php/xwsq/2.doc
http://www.cqupt.net/hanshou/xwsq_php/xwsq/2.doc
http://www.cqupt.net/hanshou/xwsq_php/xwsq/2.doc
http://www.cqupt.net/hanshou/xwsq_php/xwsq/2.doc


 

附件一： 

重庆邮电大学学士学位申请表 

1、申请声明 

申请人         ，性别    ，生于      年    月    日，自      年    

月至      年    月在重庆邮电大学                   学院             专

业学习，完成专业教学计划要求的学分，符合“重庆邮电大学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

则”之学位授予规定，特此提出      学士学位申请。 

申请人         

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2、学位审核小组意见 

经审核，申请人符合《重庆邮电大学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》第     条之规

定。 

组长（签字）：         

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3、分学位委员会意见 

经复核，同意授予申请人            学士学位。 

票决结果为：    票同意；    票反对；    票弃权。 

分学位委员会主任（签字）：         

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4、校学位委员会意见： 

经终审，同意授予申请人            学士学位。 

主席（签字）：         

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注意：学位申请表必须附上申请人的学习成绩表、身份证复印件（正反两面复印在同一

页 A4 纸上）、毕业证书复印件、毕业论文及查重报告。 

 



 

附件二： 

重庆邮电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生 

申请学士学位登记表 

 

 

学位授予单位（公章）： 

姓名  性别  学习形式   

 

（近期 2寸、免冠

登记照片、蓝底） 

本科专业名称  

本科入学时间  本科毕业时间  

课程平均成绩  毕业论文成绩  

毕业论文题目  

身份证号  联系电话  

外语考试种类  外语考试省市  

外语通过年份  合格证号或成绩单号  

本科毕业证书号  拟申请学位  

申请人签名  申请时间 年       月      日 

材料审核人签名  审核时间 年       月      日 

函授站/助学单位 

推荐意见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函授站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 

继教院 

审核意见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核人签章：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 

备        注 
 

 

备注：1、学习形式一栏填写“成教(成人函授或业余)”； 

2、毕业论文（或设计）成绩不纳入总成绩计算课程平均成绩； 

3、所填内容涂改无效； 



 

  附件三（样表）： 

重庆邮电大学学士学位申请表 

1、申请声明 

申请人 张三 ，性别 男 ，生于 1980 年 8 月  30 日，自 2013  年 3  月

至   2017   年  7  月在重庆邮电大学  继续教育  学院   通信工程    专

业学习，完成专业教学计划要求的学分，符合“重庆邮电大学学位授予工作实施

细则”之学位授予规定，特此提出  工学   学士学位申请。 

申请人 张三   

 2021  年 5 月 18 日 

2、学位审核小组意见 

经审核，申请人符合《重庆邮电大学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》第     条之规

定。 

组长（签字）：         

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3、分学位委员会意见 

经复核，同意授予申请人            学士学位。 

票决结果为：    票同意；    票反对；    票弃权。 

分学位委员会主任（签字）：         

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4、校学位委员会意见： 

经终审，同意授予申请人            学士学位。 

主席（签字）：         

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注意：学位申请表必须附上申请人的学习成绩表、身份证复印件（正反两面复印在同一

页 A4 纸上）、毕业证书复印件、毕业论文及查重报告。 

 

此处必

须手写

签名 

根据自身所学专业申请学位

类别为：工学 或 管理学 

此线以下，由学位审批单位

填写，学生不填 


